
退休人员养老金普增136元
退职人员基本养老金也有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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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聊城 4 月 17 日讯(记者 刘云
菲 通讯员 冯刚) 17 日，记者从市人
社局了解到，根据省人社厅、省财政厅下
发的《关于 2013 年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基
本养老金的通知》规定，聊城企业退休人
员基本养老金普遍增加 136 元，其中退
职人员基本养老金也有调整。

根据该《通知》规定，此次调整范
围为：2012 年 12 月 31 日前已按规定
办理退休、退职手续并按月领取基本
养老金的企业退休、退职人员。对符合
条件的退休人员，按以下两部分计算
增加养老金：第一部分每人每月按统
筹所在市(省直管企业)的调整系数乘
以 160 元计算增加。各市(省直管企
业)调整系数根据当地企业在岗职工

平均工资水平、养老金替代率和养老
保险基金支撑能力等因素确定。第二
部分按 2012 年 12 月份本人月基本养
老金的 3 . 1% 计算增加。

根据《2013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
老金调整系数表》：聊城调整系数为：
0.85。普遍调整的第一部分增加额136元。

在普遍调整的基础上，对下列人员
再给予适当倾斜：具有高级职称的退休
科技人员，正高级职称每人每月提高300
元，副高级职称每人每月提高150元。1949
年1月1日至9月30日期间参加革命工作、
享受当地人民政府制定的薪金制待遇的
退休人员,每人每月提高160元。

2012年12月31日前，年满70周岁不
满75周岁、年满75周岁不满80周岁和年

满80周岁的退休人员，每人每月分别提
高30元、60元和100元。其中，2012年1月1
日至12月31日期间达到70周岁、75周岁
和80周岁的，每人每月再分别提高190
元、100元和200元。同时具备上述两项
以上(含两项)条件的退休人员，可重
复享受。

退职人员调整办法为：对符合条
件的退职人员，按退休人员普遍调整
的办法分两部分增加养老金。第一部
分按统筹所在的市(省直管企业)退休
人员标准的 80% 计算增加，第二部分
按与退休人员相同的办法增加。同时，
对符合该《通知》第二条(二)款第 3 项
规定的年龄条件的退职人员，参照该
项对退休人员的规定执行。

17 日，记者从市人社
局了解到，根据省人社厅、
省财政厅下发的《关于适
当增加企业建国前老工人
退休待遇的通知》和《关于
2013 年对按省有关规定补
缴参保人员调整养老金水
平的通知》规定，企业建国
前老工人退休待遇与符合
规定的补缴参保人员养老
金都有调整。

《关于适当增加企业
建国前老工人退休待遇
的通知》规定，调整范围
为：2012 年 12 月 31 日前
已按原劳动人事部劳人
险【 1983】3 号文件规定办
理退休手续的建国前老
工人。红军时期参加革命

工作的，每人每月增加
900 元，抗日战争时期参加
革命工作的，每人每月增
加 800 元，解放战争时期
参加革命工作的，每人每
月增加 700 元。本次增加
的待遇，不作为计发一至
三个月生活补贴的基数。

《关于 2013 年对按省
有关规定补缴参保人员
调整养老金水平的通知》
规定，调整水平为：按规
定的一档标准缴费的，每
人每月增加 75 元，按规定
二档标准缴费的，每人每
月增加 61 元，按规定的三
档标准缴费的，每人每月
增加 47 元。

(刘云菲 冯刚)

◎头条相关

企业建国前老工人

退休待遇调整

本报聊城 4 月 17 日
讯 (记者 刘铭 通讯员

王金梅 付延涛 ) 4
月17日，记者从聊城公安
机关落实市委“东融西借、
跨越赶超”战略誓师大会
上了解到，自即日起至12
月31日，聊城警方在全市
范围内开展“打黑除恶、打
霸治痞”亮剑行动，全力为

“东融西借、跨越赶超、建
设冀鲁豫三省交界科学发
展先行区”保驾护航。

此次“打黑除恶、打霸

治痞”亮剑行动以打开路，
攻坚克难，旨在努力侦破
一批“黑恶霸痞”违法犯罪
案件，摧毁一批“黑恶霸
痞”犯罪团伙，抓获一批重
大犯罪嫌疑人员，惩处一
批犯罪分子，铲除一批纵
容、包庇黑、恶势力的“保
护伞”，使各类“黑恶霸痞”
势力无立足之地，为全市
实施“东融西借、跨越赶超、
建设冀鲁豫三省交界科学
发展先行区”战略创造更加
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

聊城警方启动

“打黑除恶打霸治痞”行动

精精美美木木雕雕
聋聋哑哑人人创创

17 日，在城区一家门店，聋哑人张峰站在一张 3 米长的木雕前。据介绍，这幅长 3 米的木雕是七
八位聋哑人用 3 个月时间创作的。 本报记者 邹俊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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